
62　教育研究集刊　第 56輯　第 4期

壹、前言

臺灣在 2001年正式推動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改革，而此一改革也正式宣示

一種與過往不同的嶄新教育理念。例如，過去的課程是國家中央集權控制下的產

物，但九年一貫強調的卻是要國家權力下放，讓學校和教師能參與課程的規劃

與發展。所以，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改革把過去的課程標準改為課程綱要，提供

更多的課程決定空間予學校與教師，以進行學校本位課程及發展教師專業（教育

部，2001）。不過，當九年一貫的理念正式實施後卻發現，原本教育部的改革理

念到了學校之後，產生了「課程理論與教學實務」、「課程政策與課程實施」之

間的嚴重落差（陳伯璋、李文富，2009）。

一、銜接與轉化政策與實踐間的落差

為了解決政策與實踐之間的巨大落差，教育部於是著手於建構一個理想的

「課程與教學輔導體系」，企圖扮演銜接此落差的轉化機制。一些參與教育部「課

程與教學輔導體系」的主要學者們（李文富，2009；陳伯璋、李文富，2009；張

素貞，2009；鍾靜，2009），也在《研習資訊》共同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。從這

些論文中約略可以看出，教育部對該體系的期待是涵蓋「中央―地方―學校」三

個層級的。例如，陳伯璋與李文富（2009：4）就提到，長遠來看，課程與教學

輔導網絡建構，必須涵蓋中央―地方―學校三個層級；鍾靜（2009）也直接以「中

央―地方―學校」三個層級來論述該體系人員應有的特質；張素貞（2009）則提

到教育部正著手整合「中央―地方―學校」三個層級的輔導體系。

而從教育部對「中央―地方―學校」三個層級輔導體系的期待，也可清楚得

知教育部就是想使中央課程與教學的政策能落實到學校實踐中。例如，教育部

設定《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國民教育輔導團組織及運作參考原則》，並於此原則中

明確指出輔導團之工作目標第一點便是「協助落實課程與教學政策，以達成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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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標」（國民教育社群網，2010a）。另外，在《教育部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

詢教師團隊設置及運作要點》中，也將「協助落實課程與教學政策，以達成政策

目標」列為第一工作目標，並於開頭便提到中央輔導體系在政策轉化的核心功能

（國民教育社群網，2010b）：

教育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建構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體系，協助國民教育

階段課程與教學政策之推展，輔導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以下簡稱縣市）國

民教育輔導團（以下簡稱縣市輔導團）發揮功能，有效提昇國民教育品質，

特設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（以下簡稱中央輔導團）。

簡言之，藉由「中央―地方―學校」三個層級輔導體系的建構與整合，教育

部希望能解決政策與實踐間銜接與轉化的問題。不過，整合的過程似乎涉及了許

多複雜的組織和問題；如何將過去分布於不同組織的輔導體系整合成三個層級的

體系，似乎仍有待進一步的分析、討論與重新界定。於是在 2008年 9月，教育

部便責成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設立「建構中央地方教學輔導網絡專案」，負責

推動此三個層級體系的整合，並由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1陳伯璋主任兼任召集

人，且預計分三階段七年，來完成各階段的建構工作。不過，雖然長遠來看，課

程與教學輔導網絡建構必須涵蓋「中央―地方―學校」三個層級，但初期則是先

把重心放在「中央―地方」（陳伯璋、李文富，2009），故該專案名稱乃為「建

構中央地方教學輔導網絡專案」。如李文富（2009：39-40）所說，這是因為：

依據教育部現階段的政策構想，此一三層級（中央―地方―學校）課程與

教學輔導體系將由現有的中央、地方輔導組織及目前尚在發展中的學校輔

導教師所構成。各層級的組織形式與名稱分述如下：……。學校層級：設

置教學輔導教師。此項政策概念目前仍在發展中，其中屬於學校層級―

教學輔導教師這區塊，目前僅臺北市等少數縣市進行推展與試辦，並非各

縣市都設立。故我們接受教育部委託的專案系先以建構中央地方課程與教

學輔導網絡為主。

1 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已於 2010年 11月 16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為國家教育研究院，惟
本文研究時間之故，仍維持以「籌備處」之名書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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